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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9月20日

（2022）浙1004民初3429号
许安旗、李鑫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源广合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许安旗、李鑫磊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浙1004民初342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们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源广合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代偿款176500元及自2022年6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月利率0.6%计算的违约金；原告可就你们共同所有
的坐落于仙居县福应街道晨曦路159号永安花园12幢1单
元901室【不动产权证号：浙(2017)仙居县不动产权第
0001117号】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超出顺位在先的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居县支行担保债权的部分
在上述第一项款项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384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人民币
4404元，由你们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4878号

叶英：本院受理原告尚亨玉与被告你、王建伟为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
11月6日）。原告要求被告你们支付货款400000元及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你们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11月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4792号

陈佩芳、蔡晨：本院受理原告刘素斐与被告你们为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
止日为2022年11月6日）。原告要求被告你们支付货款
216728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们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
8日9时2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2590号

洪道荣（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下江村下
江175号）：本院受理原告王玉彩与被告洪道荣为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1024民初2590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
被告洪道荣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王玉
彩货款11475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2022年6月15
日起按年利率3.7%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43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3503元，由被告洪道荣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顾晓华：本仲裁委员会已受理（2022）杭仲 02 字第
134-135号申请人杭州中元物流有限公司与华永强、杭州
小祝物流有限公司、顾晓华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因你
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杭仲02字第
134 号、（2022）杭仲 02 字第 135 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

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请你方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博学路837号萧山区社会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中心 6 楼 604 室，邮编 311202，电话 0571－
88302773）。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20日

仲裁公告

杭州紫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闵创诉你单
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3533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1月4日14点30分
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九堡派出庭开
庭审理（地址：上城区友爱路232号），请准时参加庭审，否
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20日

仲裁公告
杭州亿鑫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史佳

豪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
仲案（2022）3586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
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1月8日上午9
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
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荷花池头30号二楼），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20日

仲裁公告

杭州千卉千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张纯鹏
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
案（2022）3598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
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 年11月9日上午9
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
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荷花池头30号二楼），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20日

仲裁公告

吴学伟:我会受理的申请人宁波矗立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被申请人吴学伟追偿权纠纷仲裁案，因你
方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
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
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0
日内。本会定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我
会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临城街道合兴路 31-35 号中昌
国际大厦 26 楼 2615 室）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20日

仲裁公告
陕西榆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道银诉你

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海盐劳人仲案（2022）257号]，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人员及开庭通知书、回避申请
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证据副本、送达地址确认书
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
日内和15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1月7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长潭路66号
海盐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一楼仲裁庭）开庭审理
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海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20日

仲裁公告

浙江丰成建筑劳务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张荣欢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海盐劳人仲案（2022）237号]，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人员及开庭通知书、回避
申请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证据副本、送达地址确
认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日内和15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1月7日上午10时
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长潭路
66号海盐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一楼仲裁庭）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海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20日

仲裁公告

倔强公舍（杭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
陈雨欣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
2608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

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
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
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20日

仲裁公告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康市龙域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

限 公 司 与 永 康 市 龙 域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的《债 权 转 让 协 议》（编号为
01TXPZ-TA-2022026-6），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永康市龙域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台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永康市龙域贸易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永康市龙域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永康市龙域贸易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台信资产联系电话：黄先生 0576-81855531
龙域贸易联系电话：周先生 13506794938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康市龙域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8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永康市龙域贸易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3

4

5

小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艺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永康市卓泰工贸有限公司

莱恩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浙江科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钱龙工贸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贷字20150928第003号

71670113010280、71670113010294、71670114160001、71670114160002

33770215010033、Z1602LN15683799 、Z1509LN15666503 、Z1512LN15649698

平银义分贷字20160720第001号

33010120160005886

本金

14,647,381.74

6,441,142.31

27,589,374.58

10,000,000.00

16,000,000.00

74,677,898.63

担保人

浙江隆泰门业有限公司、永康市艺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已注销）、章建新、胡秀芳、黄雨、汤丽宏

浙江中瑞厨具有限公司、应玉琪、应志友、应志斌、李婷

浙江世风机械有限公司、缙云县新新拖内机械制造厂、星月集团有限公司、王革、杨仲雄、胡淑滋

浙江晨丰门业有限公司、姚薛康、应真、应有军、刘维春

由达集团有限公司、钱龙彪、王爱贞、董跃锋、杨金枝

备注

已于2017年9月11日破产，最终债权数额以管理人确认为准

微点赞微致敬

男童玩滑板失控，被少年飞身救下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9 月 16 日，广

西百色，一男童坐

在滑板上失控，从

斜坡冲向马路，过

路的17岁少年冉钦

瑞果断用身体阻

拦。19日，学校对

冉钦瑞和4位协助

同学进行表彰，颁

发了证书和奖金，

当地交警大队为冉钦瑞颁发“见义勇为好少年”证书，男童家人也送来锦旗。

民警遭拒捕被压车下牺牲

@新华社
（新华社法人微博）

9月19日上午，湖北黄梅，黄梅派出所副所长程凯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举

行。16日，程凯带队截停嫌疑人车辆，并欲登车控制嫌疑人。但嫌疑人突然

倒车逃窜，车辆失控侧翻。程凯一把将战友推开，自己却跌下陡坎被压在车

下，因重压窒息牺牲。

男子吸毒后到派出所开无犯罪证明

@人民网
（人民网法人微博）

近日，云南福贡，一

男子在吸食毒品后来到

派出所，要求开无违法

犯罪记录证明。民警审

查时，发现男子刻意回

避询问，神色慌张，随即对其进行尿液检测，结果呈四氢大麻酚酸阳性。目前，

该男子已被拘留。

微警情

消防员火场徒手扒废墟，帮老人找回积蓄

@新华社
（新华社法人微博）

近日，天津武清，一居民家中发生火灾，老人称屋内还有约24500元现

金，焦急想冲进火场，因现场火势还没完全扑灭，救援人员及时拦住老人并返

回火场，在废墟中徒手清障搜寻，最终根据老人描述的存放位置，在各个角落

搜寻到上万元现金交还老人。


